
2021 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
2021 年，财政部门围绕加快构建全方位、全覆盖、全过程预

算绩效管理体系总体目标，持续深化改革，力求突破，不断扩大

预算绩效管理覆盖面，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，全面实施预算绩

效管理有了新突破。

一、完善制度体系。制定出台《栖霞市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《栖霞市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，

进一步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，为加快推进栖霞市预算绩效管理

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

二、严格事前绩效评估机制。将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内容作为

2022 年预算编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严格落实事前绩效评估结果应

用，对未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的新增项目，一律不安排预算。

三、夯实绩效目标管理机制。坚持将绩效目标作为全过程预

算绩效管理的“生命线”，按照“谁申请资金，谁编制目标；谁

分配资金，谁审核目标；谁批复预算，谁批复目标”的前置条件，

出台《栖霞市政策和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，建立了“层

层把关、各负其责”的审核机制，对绩效目标不符合要求、审核

不通过的项目不安排预算。

四、建立“部门日常监控+财政重点监控”机制。明确绩效

监控实施主体为预算部门和单位，要求所有预算部门对纳入预算



绩效管理的项目全部开展自我监控。选取市委市政府重点安排和

部署的领域和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运行监控，绩效运行监控结果与

当年预算调整和下年度预算安排相结合。对绩效监控发现的绩效

偏差，分析原因，及时纠偏。

五、深化绩效评价及结果运用。建立项目单位自评、部门评

价以及财政部门重点评价相结合的绩效评价机制。2021 年，对上

一年度预算安排项目全部开展绩效自评，覆盖率达到 100%。着力

规范绩效评价工作，从严管理第三方机构，从实做好财政评价，

建立严格规范的绩效评价工作机制，围绕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

务，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。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，将绩效评

价结果予以通报并反馈单位进行整改，要求单位针对问题对号入

座，查明原因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整改措施，并将应用

到预算编制、完善政策、改进管理。

六、实现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全覆盖。以指标体系为指引，建

立起涵盖目标编报、部门自评、绩效报告、财政评价、结果应用

等方面的整体支出绩效管理模式，全面提升部门单位的绩效管理

水平，不断扩大整体支出绩效管理覆盖面，将整体支出绩效目标

管理覆盖至所有预算部门，并选择 2 个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综合分

析与评价，进一步提升部门整体履职成效和核心业务实施效果。

七、积极探索创新管理。探索开展镇级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

价，推进成本预算绩效管理，不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，切实

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

八、建立绩效信息公开机制。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在政

府门户网站绩效评价专栏公开，通过社会监督推动预算绩效水平

不断提升。


